招标公告

参照国家和深圳市有关招标采购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采购代理机构”)受采购人的委托发布邀请，欢迎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潜在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一、项目概况

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中药配方颗粒采购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登录“远东招标采购交易网（www.szyd11.com）”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12月2日上午09时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0722-2025FE8143SZF-1

2.项目名称：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中药配方颗粒采购项目

3.预算金额（支付上限）：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1,600,000.00）/年
4.最高限价：0＜折扣率≤1

5.采购需求：为深入推进健康深圳建设，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巩固既往取得成效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院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融合中医药健康服务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市中医药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圳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深中医药办〔2024〕2号）、《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中医药服务、家庭医生服务“两提升、一融合”三年行动计划》，通过采购第三方中药团队共建社康智慧中药房，开展“共享中药配方颗粒”便民服务配送，由第三方机构统一提供中药配方颗粒和调配仪器、完善中药处方信息化建设，并提供中药管理人力团队，含中药配方颗粒信息化管理等专业人员及物流配送人员，以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用药目录为准，统一药品质量、信息化建设、药品配送流程，统一通过快递配送至患者手上，推动中医药“互联网+医疗服务”。具体详见用户需求书。
6.服务期限：1、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一年合同期满后，经履约考核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原合同条款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每次续签期限为一年，最多可续签一次。2、中标人在合同期满后，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及新的中标人，做好服务项目的无缝交接。所有交接手续（含人员培训交接、证件变更手续等）均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全部办理完毕。

7.服务属性：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

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注册登记的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须提供总公司(总所)出具的愿为其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行为以及履约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承诺函，且同一家总公司(总所)若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分支机构，总公司(总所)只能授权一家参与投标）；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投标人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无行贿犯罪记录、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不良行为记录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的情况（由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3）符合国家法规政策关于诚信管理的要求，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信用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的查询信息为准；

（4）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由投标人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投标人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及股权关系证明材料，格式见-投标文件格式）；

（5）为此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由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6）投标人承诺“本单位（公司）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投标人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特定企业（单位）的采购项目，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其他未列明行业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若投标人为所投产品的生产企业，必须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认证范围需含有中药配方颗粒；若投标人为所投产品的经营企业，必须提供《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认证范围需含有中药配方颗粒（①提供在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如证书上未体现年检记录或有效期的，需同时提供发证机构官方网站显示的年检或有效期的截图作为证明材料；②如国家另有规定，则适用其规定，投标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有效的资质证书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四、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7日17时（北京时间）。

2.获取方式为线上。获取方式指引：

点击《采购公告》上方的“参与”→输入“用户名”及密码（非电子交易平台之会员登记信息）【还没有用户名的投标参与人点击“供应商登记”，依指引完成用户登记（激活需等待约10分钟）后再点击相关《采购公告》上方的“参与”】→仔细阅读提示→依指引进行微信扫码缴费→缴款成功后下载标书。

3.本项目数据文档平台技术服务费：人民币500.00元/项/包，概不退还。

咨询电话：0755-83629832、82078919转101、121   e-Mail: info@zgyd11.com。

投标人须知与用户需求查阅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路锦峰大厦22楼-远东开评标中心。

五、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5年12月2日上午9时00分～9时30分（北京时间）。

2.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2025年12月2日上午9时30分（北京时间）。

招标代理机构只接受在截标当日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之内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亲自现场递交的投标文件，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3.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1001号锦峰大厦22楼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开评标室。

4.开标现场及观摩开标仪式：本项目开标仪式采用线上方式，邀请参与投标供应商于开标时间通过在线视音频观摩开标仪式。在条件许可的情形下，向申请在线视音频观摩开标仪式的其他人员发出观摩邀请。

参与投标供应商应在开标时间前按要求登录指定系统、并将各自的用户名称修改为各自机构名称。未准时（在开标时间前）或逾时登录指定会议系统的投标供应商，视为自动放弃观摩开标仪式。

其它事项详见《在线视音频会议系统专篇》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发布媒介

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www.szggzy.com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http://www.zgyd11.com
八、其他补充事宜

1.项目审批情况：本项目已获得主管部门审批，资金已落实，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或服务参与投标。
2.评审办法和评审标准：本项目为公开招标项目，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其中：价格部分10分；技术部分70分；商务部分20分。详细的评分因素和标准见招标文件。
九、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

地  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金健路二号 
联系人：王小姐
电  话：0755-28700099-318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1001号锦峰大厦22楼

联系人：李女士
电  话：《招标（采购）文件》获取咨询）0755-83629806、82078819、83629816

（其他咨询）0755-82078819、82077364转121

传  真：0755-82077519

邮  箱：info@zgyd11.com、dept1@zgyd11.com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凌女士、李先生

电  话：0755-82077364转108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0日
